
投资者如何防范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风险

一、切勿轻信“炒股博客”

当前，各种各样的“炒股博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财经网站还设有各路开博者的炒

股文章，并按点击量排名。大多数“炒股博客”都是以“昨日大盘指数上涨多少多少，符合自

己的判断”为开场白，随后便推荐个股，甚至说出目标价和时间，每天都有更新，有时候盘

中也会更新。投资者如果盲目跟随“炒股博客”炒股的话，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法律风险：

1．“炒股博客”的博主大都未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或者虽然取得证券投

资咨询从业资格，但是未在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工作，按《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其通过“炒股博客”荐股的行为属于非法证券投资咨询行为，投资者

盲目跟随“炒股博客”炒股，其权益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2．“炒股博客”可能成为“庄家”操纵市场的工具，如果股民盲目把从“炒股博客”上获取的

所谓“专家意见”当成投资依据，只会大大增加投资风险，并有可能血本无归，最后往往成为

那些别有用心者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祭品”。

二、委托民间私募基金炒股要谨慎

不少新股民对股票一窍不通，就产生委托民间私募基金炒股的想法。民间私募基金常常

以咨询公司、顾问公司、投资公司、理财工作室甚至个人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其提供服

务。

投资者通过民间私募基金炒股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私募基金

本身并不是合法的金融机构，或不是完全合法的受托集合理财机构，其业务主体资格存在瑕

疵。二是民间私募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管理合同或其他类似投资协议，往往存在保证本

金安全、保证收益率等不受法律保护的条款。三是部分不良私募基金或基金经理暗箱操作、

过度交易、对倒操作、老鼠仓等侵权、违约或者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这都将严重侵

害投资者利益。

因此，我们提醒投资者，委托民间私募基金炒股要谨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防范法律风

险：首先，要尽量选择组织机构正规固定、内部控制完严密完善、专业、诚信、有实力、业

绩优秀的民间私募基金与基金经理。其次，投资者在签订委托投资合同时，应尽量详细约定

自己的权利、限定私募基金的义务，同时注意避免法律不予保护的条款。即使是熟人之间，

也要签署完备的书面协议。最后，要加强账户及密码管理，投资者委托炒股时，最好通过自



己的证券账户买卖股票，且只将股票交易密码告知私募基金经理，其他银行密码、证券公司

密码等密码自己妥善保存。

三、不要私自直接买卖港股

目前，不少内地居民通过多种渠道私自买卖港股，“民间 QDII”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

解，内地居民私自直接买卖港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内地居民利用“自由行”等机会到香

港开立港股证券交易账户,投资港股。二是由证券公司协助开立港股证券交易账户进行投资。

这些证券公司一般都是在内地设立代表处的香港券商,或者在香港拥有机构的内地证券公

司。

然而，投资者在看到投资港股巨大的收益面前，往往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法律风险。

1．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除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 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

资者)产品和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特殊情况外，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

不允许私自直接买卖港股。内地居民通过境内券商、其他非法经营机构或境外证券机构的境

内代表处开立境外证券账户和证券交易都属于非法行为，不受国内法律保护。

2．中国证监会曾在2002年发出通知叫停非法炒卖港股的行为。证监会强调，禁止各证

券公司、咨询机构以介绍、引导、组织等各种形式进行港股的代理和咨询业务，隐瞒不报或

不立即纠正的，一经查实，证监会将依据《证券法》严厉处罚。此外，根据《外国证券类机

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境外证券机构在国内设立的代表处不能在境内从事开立

境外证券账户、代理境外证券交易等经营性业务。

3．鉴于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在结汇方面的严格管制，内地居民想将手中的外汇资金直

接投资于港股并适时“回归”，就不得不多番借用“地下通道”，人为增加资金周转环节，而这

些中间环节的任一个出了问题，无疑都会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同时还可能会因为违反外

汇管理法律而受到行政处罚。

4．香港券商大小不等，难免“鱼龙混杂”，有些小券商甚至随时可能破产，或将内地投

资者资金挪用、卷走。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投资者只能到香港去起诉香港券商。而内地投资

者到香港去打官司，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大。

基于上述，我们郑重提醒内地投资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应通过合法途径（QDII）

进行港股投资，不要私自直接买卖港股，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

四、谨防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诈骗

近期股市行情火爆，有些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趁机对投资者实施诈骗活动。



深圳有关执法机构近期联合查处了罗湖和福田两区8家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非法经

营行为。这些公司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颁发的相关资格，却通过电话、电视和网络等方式

大肆向全国各地做广告，宣称推出了新的理财方式，会员无须缴纳会员费，只要将自己的资

金帐户、证券帐户及交易密码告知公司的业务员，公司就可代会员进行股票买卖，联合坐庄，

保证每年100%或者更高的收益，盈利后按约定的比例收取咨询费用。有的公司已发展了上百

户会员，涉案资金从40多万元到500多万元不等。

深圳某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就采用上述方式骗取了全国各地不少投资者的资金帐户、证

券帐户及密码，总额数百万元。该公司取得投资者的资金帐户、证券帐户和密码后，会以对

坐庄个股保密为由，立即修改密码，然后将账户中的股票全部卖出，或将资金全部转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提醒投资者千万不要轻信上述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美

丽”谎言，增强风险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